




是否同意公开：是
办理结果：A
邯房建议字〔2019〕第44号


对政协邯郸市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第298号提案的答复

王金平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切实加强房地产中介监管、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几年，随着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房地产中介机构也呈现爆发式增长，房地产中介机构数量庞大，进入门槛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加大了监管的难度。住建部、省住建厅及市委市政府都高度重视房地产中介业的发展，我市陆续出台了房地产中介监管相关文件，并在2017、2018、2019连续三年都开展了房地产中介相关的专项整治行动。按照省、市两级的安排部署，我们在加强房地产中介监管、规范房地产中介机构经营方面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不断完善房产交易市场监管长效机制。2018年1月10日，市政府印发了《邯郸市商品房销售监管的若干规定》（邯政规〔2018〕1号），明确了房地产中介机构应遵守的规定，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做出明确规定，为有效监管提供制度支撑。
2019年，由于机构改革和执法体制改革，部分单位的职能有所转变，我局又代市政府牵头起草了我市《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交易市场秩序的意见》（邯政规〔2019〕4号），该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主体责任和部门职能，建立了新型网格化监管体系，理顺了房产执法监管处罚体制，为加强市场监管打下了基础。
二是持续开展商品房销售和中介机构专项整治。针对房地产中介机构常见的违法违规行为（公示不规范；发布虚假房源信息；诱导、教唆、协助购房人通过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骗贷，以及协助当事人签订“阴阳合同”规避交易税费；为禁止交易的房屋提供中介服务；侵占、挪用房屋交易资金；泄露、出售或不当使用当事人的个人信息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强制提供代办服务；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或未办理备案手续，擅自从事房地产经纪服务等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活动。
2017年5月-10月，按照省住建厅要求，我局会同工商、发改、司法、公安、通信办六个部门印发了《邯郸市深入开展房地产中介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开展了房地产中介专项整治，检查了378家房地产中介机构，对存在问题的中介机构予以警告、整改。
2018年6月-10月，按照省住建厅《关于开展全省商品房预（销）售专项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冀建房〔 2018〕7号）要求，组织各县（市、区）对辖区内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销售现场、中介机构进行全面排查清理，针对要求检查的重点内容，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机构依法进行处理。共检查了367家中介机构，对于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分别进行了书面警示、限期整改。
2019年，为了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交易市场秩序的意见》，按照市政府要求，从3月份开始开展全市房产交易市场专项整治工作，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产中介机构的十六类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打击，目前各县（市、区）正在进行多部门联查，截至目前，全市共检查房地产经纪机构350家，对检查中存在问题的机构予以约谈、整改、关停。
三是加强房地产中介机构备案管理。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应当具有一名以上房地产经纪人和房地产经纪人协理。我市由于持证从业人员较少，导致备案数量较低，为加强备案管理，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在对房地产中介机构进行检查、巡查时，敦促房地产经纪人参加全国房地产经纪人职业资格考试，敦促房地产中介机构进行备案。二是鼓励经纪人参加职业资格考试，持证上岗，通过网站、微信链接对资格考试报名时间、报名流程进行宣传。 三是每季度在房管局网站对已备案房地产中介机构进行公示，告知大家选择已备案中介机构为自己提供服务。2018年，我市有174人考取了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房地产中介机构备案数量也比去年同期大大增加。
四是加强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及交易结算资金监管。建立了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及交易结算资金监管系统，买卖双方应当选择通过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账户划转交易资金，大大降低了交易资金被房地产中介机构挪用的风险。
[bookmark: _GoBack]五是发布交易风险提示。在房管局官网发布交易风险提示，提醒广大购房者，在选择通过房地产中介机构进行房屋交易时，特别要注意的事项，避免购房群众合法权益被侵犯。
六是建立信用平台，开展联合惩戒。2018年12月，我局出台了《邯郸市房地产经纪信用管理办法（试行）》，通过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基本信息、良好信息及不良信息进行采集、综合评分和公示，从而提醒老百姓审慎选择未备案及失信的经纪机构。今年准备建立房地产中介机构的信用信息平台，对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良好行为、不良行为进行记载公示和相应的处理，加大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净化市场。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房地产中介机构的监管力度，加快实行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从业人员的信用管理，加强对房地产中介机构的巡查，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经营行为，督促更多的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参加考试，提高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水平，不断规范房地产中介市场秩序。
您对以上办理情况有何意见，请填写《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附后），并及时反馈。


邯郸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9年7月30日


















领导签发：王兆社
联系人及电话：王伟  3271118
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协提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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